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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05         证券简称：川金诺          公告编号：2025-023 

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之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于 2025年 4月 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5年 4月 14 日以电

子邮件、电话的方式送达。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会议由董事

长刘甍先生主持，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

案，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建设川金诺（埃及）苏伊士磷化工项目的

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投资是为了满足公司未来全球业务发展需要，进一步优

化公司的产业布局，加快公司产能释放及实现海外市场的快速拓展，有利于增强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也符合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因

此，董事会同意该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

或其指定人员具体负责办理此项投资的所有后续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投资项

目的具体实施方式、实施主体、签署相关协议、办理有关投资备案或审批手续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

讯网上发布的《关于对外投资建设川金诺（埃及）苏伊士磷化工项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的

反映了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的生产经营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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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

讯网上发布的《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5-025）。 

（三）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5 年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董事会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5 年

度外部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

讯网上发布的《关于续聘 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董事会同意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14:00 在昆明市呈贡区

乌龙街道办事处七彩云南第壹城 1#办公楼（双子星·天枢）55 层公司会议室召

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

讯网上发布的《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7）。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4月 17日  

 

 


